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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黃昭順、吳育仁等25人，有鑑於臺灣的地理與地質環境特殊，天然災害地震及颱風發生頻繁。加上數十年來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斷在狹小的土地上過度開發、濫墾濫伐，造成國土資源耗損嚴重。為降低環境敏感地區的開發程度，有效保育水、土及生物資源，避免自然危害風險，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建立國土永續發展之機制，爰特提出「國土復育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黃昭順　　吳育仁

連署人：蔡正元　　廖正井　　張嘉郡　　馬文君　　林滄敏　　羅明才　　江啟臣　　王進士　　林明溱　　王廷升　　陳根德　　陳超明　　潘維剛　　徐欣瑩　　邱文彥　　簡東明　　楊應雄　　蘇清泉　　張慶忠　　林正二　　徐耀昌　　曾巨威　　王惠美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總說明

台灣位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之間的一個海島，自然環境的條件下，本屬地震與颱風等天然災害發生頻繁之地區，復以過去數十年來台灣為了經濟的發展，土地過度的開發、環境資源耗損嚴重，導致近年來土石流、洪災、旱災、水質與空氣污染等環境災害不斷。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國內地質環境變得更加脆弱，若不再有計畫的讓大地休養生息，進行國土的復育，則更多的大自然反撲現象將可預見。為復育過度開發地區的生態體系，並降低危害風險，有必要制定法律，以資規範。茲分述內容如次：
一、為有效降低環境敏感地區之開發程度，以保育水、土及生物資源，降低自然危害風險，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並復育過度開發地區，促進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二、有關高、中、低海拔山區、特別保護地區、離島地區、海岸地區及海岸保護地帶之劃設及管理。

三、有關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設及管理。

四、有關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補償規定。

五、有關原住民權益之特別保障規定。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有效降低環境敏感地區之開發程度，以保育水、土及生物資源，降低自然危害風險，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並復育過度開發地區，促進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其他法律有關本條例實施範圍內土地之許可開發程度、管制事項與本條例牴觸者，優先適用本條例。
	一、明定本條例立法目的。

二、為避免本法實施範圍內土地之開發、管制事項於現有法律中有較本法寬鬆之規定，產生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之不溯既往原則之適用爭議，爰依本法之立法精神與目的，明文廢止或禁止其他相關法規之適用。

	第二條　本條例實施復育之範圍，包括山坡地、河川區域、海岸地區、離島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明定本條例實施範圍。

	第三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明定本條例之各級主管機關。

	第四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山坡地：指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劃定公告之地區。

二、高海拔及特別保護地區：指海拔一千五百公尺以上之山坡地及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國家公園法及森林法劃設之保護區域。

三、中海拔山區：指海拔五百公尺以上非屬高海拔山區之山坡地。

四、低海拔山區：指低於海拔五百公尺之山坡地。

五、河川區域：指依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二劃定之區域。

六、海岸地區：指平均高潮線至第一條省道、濱海主要公路或山脊線之陸域，以及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至三十公尺等深線，或平均高潮線向海六公里所涵蓋之海域，取其距離較長者為界及其海床與底土。

七、離島：指離島建設條例第二條所定之地區。

八、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指地層下陷累積總量、下陷年平均速率達一定程度以上，且對防洪、排水、禦潮或環境產生重大影響，並經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公告之地區。

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指自然生態環境嚴重劣化，急需復育之地區。

十、生態旅遊：指在自然地區強調生態保育之觀念，並以永續發展為目標，所進行之旅遊方式。

十一、自給農耕：指供部落及生態旅遊消費之農耕行為。

十二、林道：指林業經營管理機關為林業經營興設之道路。

十三、道路：指供機動車輛行駛之交通通道。

十四、非計畫道路：指非依公路法及市區道路條例興建之道路。

十五、大型車：指總重量、總聯結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各型車輛或座位在十座以上之客車、座位在二十五座以上之幼童專用車。

十六、平地：指非屬本條例實施範圍之地區。

十七、原住民部落：指原住民於原住民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十八、原住民部落道路：指原住民部落集居範圍內之道路及原住民部落之主要聯外道路。

十九、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產業：指符合聯合國二十一世紀議程永續發展原則之溫泉、生態、工藝、文化及傳統慣俗之產業。

前項第十款之生態旅遊、第十一款之自給農耕、第十八款之原住民部落道路及第十九款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產業之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各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明定本條例用詞定義。

二、其他法律已有定義者，則引用其定義。

	第二章　國土保育範圍之劃定及管理
	

	第五條　為減緩環境資源之過度利用，有效管制開發行為，保育自然生態，降低災害之發生，本條例所稱之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中海拔山區、低海拔山區、河川區域、海岸地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離島，規範其不同之開發強度，分別管理。

除河川區域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辦理外，主管機關應指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就前項高海拔山區、特別保護地區、中海拔山區、低海拔山區、海岸地區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範圍及管制事項，自本條例施行日起一年內劃定公告之。
	一、本條例實施範圍山坡地依地形高度劃分為高海拔山區、特別保護地區、中海拔山區及低海拔山區。

二、河川區域與高海拔山區、特別保護地區、中海拔山區、低海拔山區及海岸地區範圍有重疊者，其管理以河川區域之管理為之。

三、海岸地區與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範圍有重疊者，其管理以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管理為之。

四、前項各區之劃定、管制事項及公告等由主管機關指定有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第六條　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除原住民部落自給農耕外，禁止農耕、採伐林木，既有作物應限期廢耕。

前項廢耕之規定，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對合法者，不得超過十五年；對非法者，不得超過五年。
	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為國土保育之核心區，應保護區內生物之多樣性及生態棲地之完整性，故明定除原住民部落自給之農耕外，禁止農耕、採伐林木。既有作物，亦明定期限限期廢耕。惟其所受損失於第四章訂定相關規定從優給予補償。

	第七條　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除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外，禁止各項新開發，既有建物、設施應限期拆除：

一、原住民部落或聚居達三十戶之其他既有聚落。

二、生態保育或研究有關之設施。

三、生態旅遊有關之設施。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具歷史價值建物之保存及修繕。

五、原住民族之文化遺址、傳承文化及永續發展所需設施。

六、林業保育必要之復育及疏伐作業。

七、必要之水土保持設施。

八、國防設施。

九、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前項許可之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拆除期限，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對合法者，不得超過十五年；對非法者，不得超過五年。
	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為國土保育之核心區，禁止各項人為開發行為，以保護區內生物之多樣性及生態棲地之完整性，故明定除第一項各款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外，禁止各項新開發。既有建物、設施與作物，亦明定期限限期拆除。其所受損失將於第四章訂定相關規定從優給予補償。

	第八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辦理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之資源復育及因前二條限制農耕及各項開發，得徵收區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土地改良物。
	基於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之自然資源應積極復育，以及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禁止農耕與各項新開發及既有合法建物、設施應限期拆除或廢耕之規定影響人民權益甚鉅，故明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法徵收該等地區之私有土地及合法土地改良物。

	第九條　中海拔山區禁止新農耕及其他各項新開發。但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不在此限：

一、合於第七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原住民部落之自給農耕。

三、既有都市計畫地區。

四、本條例施行前原有合法使用之土地、建物及設施，得為原來之使用。

五、依水利法管理之河川區域。

六、依本條例規定辦理之安置。

前項許可之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中海拔山區內於本條例施行前既存之違規使用或超限利用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五年內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辦理中海拔山區之資源復育及因第一項限制，得徵收區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土地改良物。
	一、明定中海拔山區應以保育為主，除合於第一項但書規定者外，禁止新農耕及其他各項新開發。相較於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應永久保留自然健康狀態，中海拔山區之原有合法使用之土地、建物及設施，得為原來之使用。

二、明定期限處理中海拔山區內既存之違規使用或超限利用者。

三、為辦理中海拔山區自然資源復育，本條文第一項禁止新農耕與各項新開發，影響人民權益，故明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法徵收該等地區之私有土地及合法土地改良物。

	第十條　低海拔山區及海岸地區應以永續發展為原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各項土地使用計畫及容許使用項目應限期檢討，並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許可之項目、規模、強度、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明定低海拔山區及海岸地區應以保育為原則，各項土地使用計畫及容許使用項目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海岸地區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其重要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劃設海岸保護地帶，加以保護管理：

一、重要水產資源地區。

二、珍貴稀有動植物地區。

三、特殊景觀資源地區。

四、重要文化資產地區。

五、重要河口生態地區。

六、其他依法律規定應予保護之地區。
	明定海岸保護地帶之劃設原則。

	第十二條　海岸保護地帶應以保育為主，除必要之改善措施外，應維持其自然狀態，禁止一切開發、漁撈、採集、廢污傾棄排放等行為。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既有原住民部落或聚居達三十戶之既有聚落。

二、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三、海岸保護有關之基礎建設。

四、生態保育或研究有關之設施。

五、生態旅遊有關之設施。

六、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具歷史價值建物之保存及修繕。

七、國防設施。

八、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前項許可之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海岸保護地帶應以保育為主，除合於但書規定者外，禁止開發。

	第十三條　離島應以永續發展為原則；無人居住之島嶼，除必要之氣象、導航及國防設施外，禁止開發及建築。
	明定離島地區之管理原則。

	第十四條　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中海拔山區、低海拔山區、海岸地區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公有土地應優先作為保育用途，禁止放領。但本條例施行前已繳部分地價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有土地除供下列各款用途外，禁止處分：

一、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二、依本條例規定辦理之安置。
	以政府帶頭推動為原則，優先推動山坡地、特別保護地區、海岸地區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公有土地作為保育用途，禁止放領。另外，除辦理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及本條例之遷居安置事宜外，禁止處分。

	第十五條　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中海拔山區、低海拔山區、海岸地區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公有土地不得出租或放租。但在本條例施行前已辦理者，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之公有土地經劃定為高海拔山區或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者，應立即終止租約，收回復育造林。

第一項土地供下列各款用途之一者，不受前二項之限制：

一、生態保育或研究有關之設施。

二、國防設施。

三、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四、依本條例規定辦理之安置。

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已辦理出租或放租之土地，有超限利用或違約使用之情形，應立即終止租約並收回造林或自然復育。
	明定山坡地、特別保護地區、海岸地區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公有土地，除合於第三項但書規定者外不得出租或放租。已出租之高海拔山區內公有土地，以及有超限利用或違約利用情形者，應立即終止租約。

	第十六條　本條例實施復育範圍內公有土地之管理及保育事項，得視實際需要，委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適當機構、團體或原住民部落辦理，或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明定公有土地得委託管理及保育。

	第十七條　本條例實施復育範圍內各地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於必要時限制大型機具、大型車及私人汽車進入，並得設哨管制及以適宜之運具提供接駁轉乘。

前項限制地區與大型機具之範圍、時間、轉乘之運具、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明定本條例實施地區，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限制運輸之方式。其目的為：

(一)為避免大型機具進入山區，破壞山林資源。

(二)大型車之山區行車安全。

(三)管制私人汽車，以保護自然環境資源。

二、前項限制管理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及中海拔山區禁止新闢及拓寬省道、縣道及鄉道，現有道路等級不得提升。但經行政院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地區內鄉道之修復，應以恢復原服務功能、等級或原狀為限。但經主管機關會同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勘定有國土保育需要者，禁止其修復。
	明定高、中海拔山區、特別保護地區各級道路新闢、拓寬及修復之限制，以「道路減量」方式，減少既有運輸對環境敏感地區之破壞。

	第十九條　山坡地之道路屬非計畫道路者禁止新闢及拓寬。但林道經行政院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山坡地既有非計畫道路之維護屬地方權責，於災後復建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中央得予補助：

一、原住民部落道路。

二、聚居達三十戶聚落之唯一聯外道路。

三、農地重劃區內之道路。
	一、明定山坡地之道路屬非計畫道路者之新闢及拓寬之限制。

二、既有非計畫道路一旦毀損，中央政府除第二項但書規定者外，不再補助修復。

	第二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劃設各地區時，得視環境特性、管理之需要劃分權責管理區，整合區內水、土、林之管理。
	為強化國土復育與保安，在行政院組織調整，整合水利署、國家公園、林務局及水土保持局之前，高、中、低海拔山區、河川區域及海岸地區依其環境特性分區設置管理單位，負責整合區內水、土、林之保育、管理及復育有關工作。

	第三章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及管理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實施復育範圍內下列地區得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進行復育工作：

一、土石流高潛勢溪流影響危險地區。

二、嚴重崩塌地區。

三、超限利用土地集中之地區。

四、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五、河川有生態環境退化或危害河防安全之虞地區。

六、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七、遭違法占用土地已劣化之地區。

八、其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前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公告及廢止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範圍，並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其劃定、公告、廢止及管理辦法。

	第二十二條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經劃定者，應由主管機關指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商有關機關擬訂復育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前項復育計畫，每四年應通盤檢討一次，並視實際需要，隨時報請行政院核准變更。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執行第一項復育計畫得徵收區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土地改良物。
	一、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應擬訂復育計畫，加以推動執行。

二、前項復育計畫係屬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環境資源之復育、保育、土地與自然資源開發與利用之管理等綜合性計畫。

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復育計畫應定期通盤檢討，並得隨時報行政院核准變更，以符實際執行需要。

四、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一經劃定，區內將禁止任何開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影響人民權益，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依環境生態進行造林或自然復育之工作。為管理及復育工作順利進行，乃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法徵收該等地區之私有土地及合法土地改良物。

	第二十三條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除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外，應以保育為限，禁止任何開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既有原住民部落之設施。

二、生態保育或研究有關之設施。

三、林業保育必要之疏伐作業。

四、必要之水土保持設施。

五、國防設施。

六、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前項許可之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管理及限制。

二、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管理另於第二十五條規定。

	第二十四條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應禁止鑿井及抽取地下水，已登記之水權或臨時使用權，水利主管機關應予廢止。但有下列各款之一，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為自來水供水系統不能供應地區之家用及公共給水之水源。

二、為自來水水源且無替代水源。

三、國防設施或營區、消防機關、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有中斷公共給水供應之虞，必須設置備用水源。

四、為因應戰爭、天然災害或其他重大變故，於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指定之地點緊急鑿井飲水。

前項地區內之原已登記之水權或臨時使用權之廢止，政府應酌予補償。

第一項許可之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禁止鑿井及抽取地下水者增列排除條款，並參酌地下水管制辦法列舉。

二、原已登記之水權或臨時使用權予以廢止，依政府信賴保護原則，應酌予補償。

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相關措施，應視地區狀態規劃評估相關措施。

四、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已登記水權、臨時使用權受損權利之補償。

	第二十五條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已有之聚落或建築設施，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安全堪虞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擬訂安置計畫，限期遷居。
	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對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有受災危險之聚落或建物，政府應有配套的安置計畫，協助並要求居民於一定期限內遷居，以避免災害發生時損及居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第四章　補償、遷居及生活照顧
	

	第二十六條　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內私有合法建物、設施及作物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限期拆除或廢耕，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所受損失給予補償。
	依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既有合法建物、設施應限期拆除或廢耕之規定影響人民權益甚鉅，故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補償合法權利人之損失。

	第二十七條　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中海拔山區、河川區域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依第八條、第九條第四項或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得依同樣條件優先承租或承購平地之公有耕地。
	明定高、中海拔山區、特別保護地區、河川區域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受損權利之補償及保障。

	第二十八條　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終止租約之已出租或放租之公有土地及依第八條、第九條第四項或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被徵收已出租之私有土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除依法辦理補償外，得對有需要之原承租戶給予補償或協助承租平地之公有耕地。
	明定高、中海拔山區、特別保護地區、河川區域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原合法承租人受損權利之補償及保障。

	第二十九條　前條規定之補償條件、方式、額度、承購及承租條件、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本條例規定之補償、承購及承租有關事項辦法之訂定。

	第三十條　為協助高海拔山區及特別保護地區、中海拔山區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之居民遷居平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規劃及安排其居住、就業、就學及就養之生活照顧措施。
	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對高海拔山區、特別保護地區、中海拔山區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之居民遷居平地應協助之事項。

	第三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條規定辦理遷居者之居住照顧，得對遷居者採取補貼房屋租金、購屋貸款利息、房價及補助搬遷費措施。

前項補貼與補助之資格、條件、額度及申請作業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第一項遷居安置措施之辦理方式、安置用地變更與取得程序、用地取得地價基準、遷建用地及興建住宅之分配方式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對依本條例辦理遷居者得採行之補貼及補助措施。

	第三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辦理一定規模以上之遷村，得劃定適當範圍辦理安置。

為取得前開範圍內之土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徵收私有土地，或按公告土地現值價購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前項公有非公用土地，得按公告土地現值讓售，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明定一定規模以上遷村安置用地之取得。

	第三十三條　為迅速安置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遷居之居民，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辦理完成遷居安置之區位選定、土地使用規劃及變更準備等安置計畫前置作業。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就其轄區內可供讓售之非公用土地清理造冊，以提供遷居者安置。

前項公有非公用土地，得按公告土地現值讓售，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迅速安置國土復育地區遷居居民，應辦理安置計畫之前置作業。

	第五章　原住民權益之特別保障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實施復育範圍內之原住民，除有安全堪虞情事及違法濫建者外，不得限制居住或強制遷居，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產業之發展應予保障。
	明定原住民權益之保障事項。

	第三十五條　原住民保留地之農牧用地，經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者，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得依復育計畫向原住民承租，並得交由土地所有權人實施造林、撫育、管理及巡守山林維護生態。

前項農牧用地原為公有由原住民承租使用者，亦得交由原承租人實施造林、撫育、管理及巡守山林維護生態。
	一、明定原住民保留地之農牧用地，經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者之承租及管理。

二、為照顧在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原住民同胞之生活，有關復育計畫之實施得交由原住民管理之範圍，不必限定於私有土地。

	第三十六條　本條例實施復育範圍內之原住民族土地，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保障及輔導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產業。

原住民部落傳統領域土地之保育，得由部落依生態智慧及傳統知識辦理，並得訂定部落保育公約，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由部落實施。

原住民部落得擬具部落保育事業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後，由部落實施。

原住民部落實施部落保育公約及部落保育事業計畫所需經費，由國土復育基金支應；部落應設置部落保育基金專戶儲存，並依部落保育公約管理使用。

部落保育公約與部落保育事業計畫之訂定程序與內容，及其他部落傳統領域保育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一、增列部落為推動原住民部落傳統領域土地保育之主體，並得訂定部落保育公約或保育事業計畫等，由國土復育基金支應推動實施等規定。

二、為避免保育公約單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而有與整體國土保育或復育計畫乖違，不夠協調之疑慮。爰規定第二項之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由部落實施。

	第三十七條　本條例實施復育範圍內之原住民願意集體遷村者，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於安全、適宜之原住民保留地或平地之公有土地，整體規劃合乎永續生態原則之原住民部落予以安置，並協助居住、就業、就學及就養，及保存原住民傳統文化。
	明定本條例實施範圍內原住民部落若申請整體遷建，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以保障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

	第三十八條　本條例實施復育範圍內之原住民願自行遷居平地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其居住、就業、就學及就養。
	明定山區原住民如願自行遷居平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辦理之事項。

	第六章　財源籌措
	

	第三十九條　為加速國土資源之復育及保育，行政院應設置國土復育基金，其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公營自來水事業機構繳交之國土復育費。

三、公營電力事業機構繳交之國土復育費。

四、民間捐贈。

五、本基金孳息收入。

六、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之撥款，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政府應每年自公共建設計畫經費編列預算移撥，十年移撥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億元。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國土復育費之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復育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支應依本條例規定辦理之徵收補償、補貼、補助、遷居及生活照顧所需支出。

二、支應國土復育計畫所需支出。

國土復育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為順利推動執行國土復育計畫及各項工作，規定行政院應設置國土復育基金及其來源與用途。

二、基於國土復育工作有利於水資源及電力資源之保護及運用，爰明訂政府可向自來水及電力事業機構徵收國土復育費，並做為國土復育基金來源之一。

三、政府推動十年復育計畫，初步估計約需一千五百億元。預定政府每年自公共建設計畫經費編列預算移撥，十年移撥總額為一千億元，另再由自來水及電力公營事業機構繳交之國土復育費加以挹注，以利執行。

	第七章　罰　　則
	

	第四十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條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者，由該管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處行為人、土地或地上物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之罰鍰。

依前項規定處罰者，得將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沒入，並得限期令其回復原狀。屆期仍不遵行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一、明定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行政罰。

二、為加強違規使用之嚇阻作用，第二項增列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沒收之規定，並得連續處罰。

	第四十一條　前條第一項情形，因而破壞地形、地貌致不能回復原狀且情節重大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不論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一、明定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行政刑罰。

二、鑒於山坡地濫建濫墾情形嚴重，往往釀致災害，對違反前條規定致不能回復原狀或釀成災害者，除依前條規定處理外，新增刑度、罰金規定。

	第四十二條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管制機具及車輛進入之規定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之罰鍰。
	明定違反第十八條道路交通管制之行政罰。

	第四十三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地下水鑿井業者未經許可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從事地下水鑿井業務者，除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處分外，鑿井業負責人及鑿井行為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之罰金。
	一、明定違法抽取地下水者除水利法之行政處分外，並施以刑責。

二、本罰則除對抽取地下水者加以處罰外，助其鑿井之業者，亦同罪加以處相同刑罰。

	第八章　附　　則
	

	第四十四條　為有效監測國土利用狀況，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建立國土資訊系統，定期從事國土資源調查及土地利用調查與監測。

前項國土資源調查、土地利用調查與監測及國土資訊系統之建立與運用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建立國土資訊系統，各有關機關應配合提供必要之資料。

二、基於國土利用調查及國土資訊系統之實施，必須有更詳盡之作業規定，故明定第二項建立國土資訊系統及從事國土資源調查及土地利用調查與監測，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擬訂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

三、有關定期從事國土調查之期程或發生天然災害時之臨時調查，應於實施辦法中訂定。

	第四十五條　本條例適用範圍，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返還土地而涉訟者，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三章民事簡易訴訟程序。
	鑒於土地管理機關歷來為收回被佔用土地，往往須提出民事訴訟請求返還土地，但因一般訴訟期程冗長，耗費極大行政成本，故明訂土地管理機關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返還土地而涉訟者，適用民事訴訟法之簡易訴訟程序，以有效加速收回工作。

	第四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

	第四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第二次更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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